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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北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型始于清末，但真正转型是在民国时期。新式 学 校 的

不断创办、旧式私塾得到有效控制和改良、教育内容由儒学教育转向国民教育都充分体现了华北乡村教育由

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 变。华 北 乡 村 教 育 在 转 向 新 式 教 育 的 过 程 中，面 临 种 种 问 题，新 旧 教 育 观 念 的 冲

突、教育经费的短缺、教师素质普遍低下等，无不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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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国年间华北的乡村教育，人们在研究乡

村建设运动时常常论及。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教

育实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教育实验等，但往往被

置于乡村建设运动中。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基于教

育本体来研究华北的乡村教育问题，如郑起东的《近
代华北的乡 村 教 育》①、袁 滢 滢 的《民 国 时 期 山 东 乡

村小学教育 研 究（１９２８－１９３７）》②、许 庆 如 的《变 革

与传承：近 代 山 东 乡 村 教 育 研 究（１９０１－１９３７）》③

等。但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关于华北乡村教育的整

体研究，还是关于乡村教育所包含的办学理念、办学

机构、课程设置、师资问题、经费问题等，都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本文 试 以 所 掌 握 的 资 料，较 为 系 统 地 考

察民国年间华北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

型的表象、内容及困境。力图通过其考察，加深人们

对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的认识，以裨当今中国乡

村教育的发展。

　　一、华北乡村教育的转型

华北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型，
肇始于清末，具体反映在办学机构的变革与课程内

容的变化上。

旧时中国，地方办学机构一般可分为书院和学

塾两大类。书院由地方官府所建。科举制度实施以

来，华北各地与其他地区一样，在各府、州、县大多设

有书院。各地的书院是旧时中国较高层次的教育机

构，其主要功能重在谋取进仕做官的资格，容纳的人

员有限。真正起到“基础教育”作用的是大量存在于

乡村的“学塾”。旧时乡村办学塾，大致有如下情况：
一是有钱人家聘请教师在家里教授子弟，称为坐馆

或教馆；二是教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教学，称为家塾；
三是由地方上出钱聘请教师，在公共场所设塾教学，
一般称为村塾或义塾、义学。学塾因其办学性质与

官府的书院不同，又被称作“私塾”。
由于不 同 的 培 养 目 标，书 院 和 私 塾 有 着 不 同

的教学方法和内 容。书 院 以 帮 助 学 生 考 取 功 名 为

目的，其授课方式 一 般 采 取 自 学 辅 导 的 教 学 方 式。
入院的儒 生 大 多 有 熟 读 儒 学 经 典 的 基 础，具 备 了

自学条 件。因 而 教 师 的 授 课 方 式 以 宣 讲 报 告、专

题讨论、问卷答题 为 主。科 举 时 代 盛 行 的 各 种《文

选》以及各省的 朱 墨 卷，为 儒 生 必 备 资 料。私 塾 主

要承 担 对 学 童 的 启 蒙 教 育 任 务。就 教 学 内 容 来

说，私塾的初级课程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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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学琼林》；高 级 课 程 为《四 书》《五 经》《纲 监》《唐

诗》以及时文小楷。就教学方式来说，私塾注重的是

识字 与 背 诵，不 问 其 意 义。但 不 论 是 书 院，还 是 私

塾，学习内容都是以儒学经典为主，以博取功名为最

高目标。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旧式教育开始遭到

冲击。１８９８年，光 绪 帝 在“百 日 维 新”期 间 发 布 上

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

习中学西学之学校。”①由书院改为学校的办法在华

北各地逐渐实施。１９０１年，山东利津将“东津书院”
改为学堂，名为“利津县高等小学堂”，时称“书院小

学”。② １９０３年，山东昌乐县在营陵书院旧址上改建

小学；潍县在维阳书院旧址也开办高等小学堂。华

北的直隶、河南、山西等地也纷纷将书院改建新式学

堂，或另建新学堂。据记载，至１９０９年，山东新式小

学堂已达３　５３６处，共 有 小 学 生４６　１７４人。③ １９０９
年，直 隶 有 新 式 高 等 小 学 堂１６２处，初 等 小 学 堂

１０　２５９处，两等小学堂（完全小学）１４８处。１９０９年，
河南有新式小学堂２　４０５处，学生达８１　３０４人。④ 此

时的新式小学的教学内容除原有传统课程外，大多

增加了西式科学课程。如山西乡宁县的高等小学堂

开设八门课程：“曰修身、曰经学、曰地理、曰国文、曰
算学、曰 历 史、曰 图 书、曰 体 操。”⑤初 步 改 变 了 旧 式

教育专读儒家四书五经的课程设置。由此可见，在

清末的华北乡村教育，旧式教育在衰落，新式教育已

萌发。
华北的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现代意义的新式

教育真正转型是在民国时期。

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两件大事直接推动了旧

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一是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

的废除，彻底根除了旧式教育以博取功名为目的的

办学理念；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创

建民国，开始由旧式教育的儒学教育改变为新式教

育的国民教育。

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发《普通教育

暂行办法》、《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小学校

令》、《中学校令》等文件，要求革新学制、取缔和改良

私塾。尤其 是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建 立 后，加 大 了 对 乡

村教育的 重 视。１９２８年５月，第 一 次 全 国 教 育 会

议，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 教 育 案》《乡 村 小 学 师 范

学校标准 案》和《推 广 乡 村 幼 稚 园 案》等 一 些 有 关

乡村教育 的 议 案，使 得 之 前 主 要 由 民 间 社 会 力 量

推动的 乡 村 教 育，变 为 政 府 行 为。在 民 国 政 府 的

推动和社 会 各 界 的 支 持 下，华 北 的 乡 村 教 育 开 始

了向新式教育的 急 剧 转 型。这 突 出 地 体 现 在 以 下

几个方面：

１．新式学校得到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华北各地政府都比较重视发展乡村

教育，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如直隶省１９１２年用于

初等小学的经费为１　８８０　６２３元，至１９２７年，增加到

４　０７０　１９４元。⑥ １９２８年，河南省政府发布庙产兴学

通令，要求各地通过没收庙产新建乡村学校。同时，
河南省政府还为发展乡村教育，决定征收教育附加

税，每丁银一两附加教育费二角至八角。地方教育

经费由此“有巨量之增加，而乡村各初等小学亦定考

察成 绩 优 劣，按 等 给 予 补 助 费 办 法，因 而 逐 渐 发

展”。⑦ 国民政府时期，山东省政府还把办乡村教育

的好坏作为考察县长政绩的重要内容。各县由此都

加大教育经费。１９３０年，山东省各县每年教育经费

是３００多万元，１９３１年后，每年则增至４００多万元，

１９３５年增至５００多万元。⑧

政 府 重 视 乡 村 教 育，振 奋 了 社 会 教 育 风 气。
如 在 河 南 孟 津 县，“各 村 多 能 利 用 神 社 底 款，筹 办

教 育，凡 往 昔 迎 神 赛 会 之 需，均 移 作 兴 学 育

才 之 用”。⑨

纵观民 国 年 间 华 北 的 乡 村 教 育，各 地 都 有 显

著的发展，新 式 学 校 已 成 为 乡 村 教 育 的 主 体 办 学

机构。表１是 民 国 成 立 后 华 北 各 省 小 学 发 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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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度华北各省小学统计表

年度

种类

数量

省市

１９１２

校数 学生数

１９１３

校数 学生数

１９１４

校数 学生数

山西 ５　７１５　１５４　８８１　７　７３０　２０９　４５２　９　２３５　２８０　５８７

河南 ４　６０６　１１１　２５９　６　１００　１５８　８５５　６　２７９　１５９　５１７

直隶 １２　４８８　３０４　４８８　１３　３１９　３５７　０８０　１４　４９２　４２０　８５２

山东 ５　１５５　１１４　３６７　１０　０５６　２３９　８２７　１３　４５４　３２３　２４１

（续前）

年度

种类

数量

省市

１９１５

校数 学生数

１９１６

校数 学生数

山西 １１　１０３　 ３２０　４０２　 １１　６１５　 ３１０　０８０

河南 ７　６０４　 ２００　４９８　 ９　０６５　 ２４０　４３０

直隶 １６　９９１　 ５２３　８６２　 １９　３２３　 ５９８　１７７

山东 １４　８５１　 ３８０　５０４　 １７　０８０　 ４５２　６４２

　　资料来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统计），开明书店，

１９３４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３页。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

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１９２８年国民政 府 把 发 展 乡 村 教 育 作 为 县 政 建

设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教育的发展。表

２是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山东省各县小学发展概况。
表２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度山东各县市小学统计

年度

１９２９

初级

小学

高级

小学

１９３０

初级

小学

高级

小学

１９３１

初级

小学

高级

小学

校数 ２５　９８７　 ９５４　 ２８　７２３　 １　１８８　 ３１　８１０　 １　２８８

班数 ４５　０３２　 ２　０３３　 ５２　７３８　 ２　６９５　 ５７　５８８　 ２　５４２

学生数 ３８７　３７１　６５　３２６　 ９７４　４９２　７７　９５７　１　１２７　７３２　８１　８１９

　　资料来源：教育部：《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教育部视察员视察各省

市教育报告汇编》（山东省），１９３３年版，第１１页。

２．私塾得到有效控制和改良
私塾是中国旧式教育的方式之一。清末办新式

学校之风兴起，私塾开始受到冲击，但一直到民国时

期，私塾仍大量存在。民国政府曾试图用行政力量

来取缔私塾。但当取缔之路走不通时，政府把对私

塾的政策改为以“改造”为主，试图通过改良旧式私

塾教育，使之最终与乡村小学日趋并轨。

１９１２年，民 国 政 府 教 育 部 制 定 整 理 私 塾 办 法，
主张改良私塾，将考试合格的塾师甄录为小学代用

教员，成绩不合格者入塾师传习所学习。但由于政

局混乱，同时由于乡村旧有势力对私塾教育的依赖，
民国政府整理私塾的办法，在乡村并未有大的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良私塾工作进入比较

实质性的阶段，比如塾师培训、塾师的资格检定、取

缔不合格私塾等工作广泛开展。１９３１年，国民政府

教育部颁发《乡 村 小 学 充 实 儿 童 学 额 办 法》，规 定：
“乡村小学学额不足时，其附近一公里内，不得另设

招收九周岁以上儿童之私塾。其有设塾影响于学校

招生时，得由校长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勒令停闭

之。”①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４日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暂行

办法大纲施行细则》中，规定：“限令各地将原有私塾

整理改良，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课程办理，
改称改良私塾；其较优者，得径改为短期小学或普通

小学。”②１９３７年６月１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改

良私塾办法》，更是规定了设立私塾的原则：“（一）不
违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者。（二）塾师

文理清通，常识丰富者。（三）塾舍宽敞，光线空气充

足，并有空场足资学生活动者。（四）能遵用教育部

审定之教科书者。（五）收容学龄儿童及失学儿童，
不妨碍当地小学学额之充实者。”并明确要求，“主管

机关对于所辖私塾，除已核准改称改良私塾者外，其
成绩较 优 者 得 酌 改 短 期 小 学、简 易 小 学 或 代 用 小

学。”“主管机关应依照上项基本课程及补充课程，并
斟酌当地情形，订定课程简表，发交各私塾实施。”③

《改良私塾办法》充分体现了 国 民 政 府 对 改 良 私 塾

的力度。
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华北各省都相应地

采取了改良私塾的措施。山东省也制定了《山东各

县市改良私塾办法》。从民国年间华北乡村教育的

情况看，各地仍普设私塾。表３是１９３５年华北各省

的私塾开设情况。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华北各省的私塾，其数量和

学生虽不及新式小学，但仍大量存在。不过，应该看

到，此时的私 塾 已 不 是 旧 式 教 育 的 私 塾，无 论 是 学

制，还是学习内容，已是经过改良的新式私塾，已是

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

３

①

②

③

《乡村小学充实儿童学额 办 法》，宋 恩 荣、章 咸 主 编：《中 华 民 国 教 育 法 规 选 编（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南 京：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

２１８页。
《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宋恩荣、章 咸 主 编：《中 华 民 国 教 育 法 规 选 编（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南 京：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３０２页。
《改良私塾办法》，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７－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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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３５年度华北各省私塾概况

省市别 私塾数 塾师数 学生数

河北 ４　２８７　 ４　３１３　 ６５　５２０
河南 ８　９５２　 ８　９５２　 １５２　２１９
山东 ３　５８８　 ３　５８８　 ４０　２１１
山西 ６２８　 ６２８　 ９　１１１

　　资料来源：《教育统计·全国各省市私塾概况》，《教育杂志》，

１９３６年第２６卷第１２期，第１３７页。

３．改变课程设置，革新课程内容

１９１２年９月，民国政府颁布《小 学 校 令》，规 定

初等小学 校 之 教 科 目，为 修 身、国 文、算 术、手 工、
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课缝纫。高等小学校 之 教

科目为修身、国文、算 术、本 国 历 史、地 理、理 科、手

工、图画、唱 歌、体 操；男 子 加 课 农 业，女 子 加 课 缝

纫。①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小学的课程设置，较

旧式教育已有重大改革：读经科一律废止，手工改为

正式科目。“课 程 内 容 有 不 合 共 和 宗 旨 的，均 逐 一

改正。”②

国民 政 府 时 期，政 府 对 小 学 课 程 又 有 改 革。

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学课程》，规定高、
初小均开设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
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十科，只是高、初小授课时

数不同。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定课程标准规

定：初小的社会、自然两科并为常识课，一、二年级的

劳作、美术并为工作课，音乐、体育并为唱游课。取

消卫生课，自四年级起添加珠算。③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尽管各地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作为新式教育，大体上仍遵

循了全国统一课程设置。如在临沂县乡村教育实验

区埠前店小学，“课程按照部颁课程标准”。④在滋阳

城南十里常庆屯小学，课程表如表４。⑤

表４　滋阳城南十里常庆屯小学课程表

级别 科目 每周节数

高级 算术、国语、自然、卫生、史地、美术、劳作、体育 ３５

中级 算术、国语、自然、卫生、美术、劳作、社会、体育 ３５

低级 算术、国语、卫生、常识、唱游、习字 ３５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学校在教学内容

上的变化，主要有三：一是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

国语课。不再向学生灌输忠君、尊孔思想，而代之以

民主、自由思想。培养的学生不再是封建王朝的顺

民，而是具有共和国道德基础的新国民。二是重视

体育、美育教育。三是增强动手能力的培养。开设

园艺、缝纫等农事实践课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生

存技能，为将来的从业做好准备。

４．女子教育的兴起

在旧式教育中，无论是书院，还是私塾，女 子 是

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民国成立后，华北各地或

设女校，或发布文件，鼓励女子接受教育。１９２９年，

河北赞皇县经县政会议决议：“男校内每一女生，由

县款 津 贴 十 元 上 下，以 示 提 倡。”⑥河 南 偃 师 县 也 规

定，乡 村 学 校 招 收 女 生 一 名，即 按 月 奖 金 一 元。因

此，在偃师各乡村学校，都兼收女生。单独设立的女

小也有十余处。⑦

据统计，河 北 省１９２８年 各 地 乡 村 有 女 小 学 生

３０　７７６人，到１９３１年增至７７　０７６人。河南省１９２８
年 各 地 乡 村 有 女 小 学 生９　３６７人，１９３０年 增 至

３５　９８３人。⑧

综上所 述，民 国 时 期 华 北 的 乡 村 教 育 已 由 旧

式教育逐渐转变 为 符 合 现 代 要 求 的 新 式 教 育。即

使是那些 仍 挂 名 私 塾 的 办 学 机 构，也 已 赋 予 新 的

意义。

　　二、华北乡村教育的困境

民 国 时 期 华 北 的 乡 村 教 育 虽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绩，但也应看到，在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过程

中，华北的乡村教育仍存在着种种问题，面临种种窘

境。这些问 题 和 窘 境 严 重 制 约 了 华 北 乡 村 教 育 的

发展。

１．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

在旧时中国，私塾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

民国年间，随着新式学校的大量创建，私塾与学校之

间的冲突开始凸显。学校与私塾，实际上代表新旧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视察第一区（直、奉、吉、黑）学务总报告，直隶部分》（１９１３年），舒新 城：《中 国 近 代 教 育 史 资 料》（上 册），北 京：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４４５页。

同上书，第４４４页。

聊城地区教育志编纂办公室：《聊城地区教育志（１８４０－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印，第８８页。

董传玉：《临沂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埠前店小学概况》，《山东滋阳乡师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７期，第６页。

张爱吾：《服务工作报告：滋阳城南十里常庆屯小学》，《山东滋阳乡师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８期，第９页。

贾栖：《河北赞皇县训政纪略》，１９２９年版，第８１页。

王春元：《偃师县教育视察报告》，《二十三年上期河南地方教育视察报告》，１９３４年版。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山西大学历史系等：《华北乡村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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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育模式。这两种教育模式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教学功能到学制体系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严

重的冲突：
一是新旧教育内容的冲突。旧时乡村 私 塾，教

学内容是单一的，偏重识字教育和经学教育，其知识

结构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虽然在学校不

足的情况下，私塾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上发挥“识字

教育”的功能，但“在现代社会上，只是识字而不注意

公民常识 的 灌 输，是 不 够 应 用 的”。① 所 以，在 改 良

私塾问题上首先要改良的一点就是私塾的课程和课

本。在课程设置上要求私塾教学必须符合国民教育

的要求，公民训练、国语、常识、算术、体育等都是必

修课。在课本使用上，随着国家政治的日上轨道，乡
村私塾也被要求采用越来越规范化的部审课本，“不
得教百家姓，千字文，及其他不合儿童心理，和违反

教育宗旨的杂书”。②

但是由于观念落后或新式教材自身的缺陷等多

重原因，乡村社会对新的教学内容却难以接受。乡

村民众相信私塾教育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和

德性，至少不会把孩子教坏。“上几年私塾就能写个

字，记个账，知礼义，识诗书，文言文是助人上进的，
将来就是不做官，也是候补绅士，书香子弟，表表人

物。”③林茂研究济南近郊段店一带的私塾情况时指

出：“私塾所 以 如 此 之 多 皆 因 承 办 人 在 他 们 的 脑 筋

中，以为私塾里读的是圣人的书，学校里念的书，净

些白话，没有实学！他们又说：学堂里光玩，下了班

一阵乱嚷，还能念出书来了吗？总之在他们的意思

中，凡学校里一切游戏唱歌，他都认为不应该！总不

如斯斯文文到有点古意。”④

二是新旧教育方法的冲突。新旧教育在教学方

法上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在新式人物看来，私塾

教育方法的缺陷很明显，“私塾教法的陈旧，人人皆

知，儿童整日枯坐塾中，死读书本，一概朗读背诵，既
无其他方法指导儿童，足以促其进步，又无休闲活动

机会，足以恢复儿童的疲劳，以致儿童在塾中，形同

木偶，往往入塾数年，尚不能写明白一封白话信者，
皆因为教 法 的 不 得 其 当 的 缘 故”。⑤ 但 旧 派 人 物 也

不习惯新式学校的教学方法。比如新式教材教法往

往注重趣味性、启发性，这在一些旧式塾师看来则是

多此一举。

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差异，导致新旧师资队伍

的互不认同，互相看不惯。新式学校教师批评乡村

私塾先生的知识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旧派人物指责

新式学校教师浮夸无用、无学术根基、道德低下。

三是新 旧 教 育 组 织 形 式 的 冲 突。新 教 育 学 制

长，在学校组织和管理方面体现出一种工业社会的

规范化、严谨化的倾向，而旧式乡村私塾教育则适应

乡村农业生活的节奏，表现出灵活、简便的特点。新

旧教育模式两相对比，农民就对新学制很不适应；而
从新教育的 角 度 看 来，私 塾 的 教 学 质 量 很 难 保 证。

如私塾教学环境之差、教学设施之简陋常被新教育

方面所诟病。

新旧教育在节假日安排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

也很明显。农村学生有他们适应农业生活节奏的特

有的生活规律，而新学制是以城市生活节奏为依归

的，它不适应乡 村 的 地 方 很 多。所 以 许 多 农 村 家 长

对于新式学 校 每 周 末 都 固 定 地 放 假 这 件 事 也 不 接

受。为避免他们的非议，许多乡村小学周末也不放

假，但教师又不甘心放弃这个休息机会，于是“便形

成了一种明不放假暗放假的情形。在星期天教师尽

管不上课，儿童可以在教室里呆坐一天”。⑥

总之，民国社会主流舆论都认为，旧式私塾教育

不能承担起国民教育的重任，但在事实上它又受到

乡村民众 的 信 任。因 为 作 为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乡 村 私

塾，它对于乡村生活具有先天的、高度的适应性。被

赋予了“现代化”合理性的新式学校教育即使在政府

的强力支持下，也并不被乡村民众认可。

由于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在华北各地常常出

现毁学事件。如１９１５年直隶南乐、范县等地发生了

焚毁学舍事 件。１９１６年 直 隶 武 邑 等 地 出 现 了 砸 毁

学堂事件。⑦ 还 有 的 地 方 出 现 学 校 招 生 难、失 学 多

的现象。河北沧县乡民“宁愿使自己的孩子失学，给
他个筐儿拾粪打柴，也决不肯让他上洋学堂以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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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鼎：《推广国民教育与私塾改良》，《教育通讯周刊》，１９４０年第３卷第５期，第１４页。

梅焕涑：《闲话私塾》，《江西地方教育》，１９４１年第２１５－２１６期合刊，第３４页。

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个人刊，１９３６年版，第３６页。

林茂：《谈一谈济南市的私塾问题》，《基础教育》，１９３６年第１２期，第７１１页。

吴鼎：《推广国民教育与私塾改良》，《教育通讯周刊》，１９４０年第３卷第５期，第１４页。

左绍儒：《乡村小学实际问题十四谈》，《基础教育》，１９３６年１２期，第７０２页。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山西大学历史系等：《华北乡村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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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空”。① 乡村儿童每到农忙时期，大半要随着家长

上田间去工作；就是在平常时期，亦断不了旷课。正

如时人指出，农民认为读书识字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与生活无甚关系。故教育之有无，发达与否均不关

己，不在意中。②

２．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民国时期乡村学校经费是由乡村民众与政府共

同分担经费的，主要来自县教育财政与乡村自筹经

费两项。但从民国时期华北各地县以下乡村学校经

费来看，学区、村镇则要承担本地的兴学和筹资的主

要责任，县款只负责少量的补助。
表５是１９２８年河北定县东亭乡６２个自然村中

共计６３个乡村小学的经费来源一览表：
表５　定县６２村小学收入之来源表

收入来源
小 学 数

有此项收入 无此项收入

全年收入

总数（元）
百分比

地亩租金 ４９　 １４　 ６　８０４．６３　 ４０．７５

地亩摊 ４６　 １７　 ３　９１６．３７　 ２３．４６

地用 ５０　 １３　 １　８３８．５０　 １１．０１

补助金 １４　 ４９　 １　４５１．００　 ８．６９

基金利息 １６　 ４７　 １　０４７．００　 ６．２７

学费 ４４　 １９　 １　０２０．８５　 ６．１１

牙捐 ５　 ５８　 ６２０．００　 ３．７１

总合 １６　６９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４页。

就东亭乡的调查结果，就可见定县一般乡村自

筹教育经费的来源情况。表中所列“地亩租金，就是

学校学田租出所得的租金”；“基金利息，是学校基金

所生的利息”，这两种大约属于当地公有教育款产。
“地亩摊，是学校经费不足时，由村中各家按地亩多

少，平均摊纳，以维持学校”；“地用，是农民买卖地亩

所纳的经费费 用，村 中 每 年 以２５％归 各 校，用 在 经

费”；“牙捐，是由青菜类所得的牙捐内抽出一部分拨

作学校经费”，这三类大约属于当地特定的教育捐税

或摊派。学费是各校按照不同标准收取的学费，也

属于当地自行筹划的一类教育费。“补助金，是县政

府每年所补助各校的经费”，就表中统计反映，６３个

村小中只有１４所有县款补助，其中应该包括４所初

高两级小学。③

有人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山西２２县５０个乡村

６５所乡村小学（其中包括一所私塾）的调查显示，其

经费来源概况如表６：
表６　山西２２县５０个乡村６５所乡村小学

经费来源调查表

经费来源 学校数目 百分比

摊款 ４８　 ７４％

摊款及学费 ３　 ４．６％

摊款及村基金 ２　 ３％

摊款及县助 ２　 ３％

村基金 ２　 ３％

桥款 ２　 ３％

县款 ３　 ４．６％

学费 ２私塾平遥曹家堡小学 ３％

　　资料来源：宋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况之调查》，李文海等：《民

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１０４页。

由表６看出，山西乡村小学的经费来源有这样

几种形式：一是村民摊派是主要的经费来源，因为有

４８所学校纯粹由村民摊派支撑。二是村款资助，称

为“村款”“河桥款”“村基金”或“基金生息”。“所谓

村基金者当然出诸村民。桥款一部分系往来过桥行

人负担，然其主要来源，依然由于村民。”三是学费。

四是县款。“完全由县款办理者仅３校，由县助款者

２校，是以村民对教育经费之担负极重。”④由此看出

山西乡村学校经费主要靠自筹。

在乡村 自 筹 经 费 中，除 了 学 生 的 学 费 是 比 较

固定的收入外，另 两 项 来 源 各 地 差 异 很 大，而 且 很

不稳定。特别是地 方 教 育 捐 税 部 分，往 往“捐 款 名

目繁多，重 窗 叠 架，跡 近 苛 细，往 往 不 易 征 收”。⑤

如河北 徐 水 县 村 小 经 费 中 官 地 和 监 证 牙 用 两 部

分，各村小基本都 有，但 各 村 官 地 之 多 少 是 不 一 样

的，“监证牙用”之 多 寡 也 须 视 年 景 的 丰 歉 程 度 而

定，所以这两类收 入 都 是 不 稳 定，只 有 学 生 学 费 是

固定的。

因此，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普遍存在经费不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毕问尧、解质文：《沧县徐官屯村概况调查》，《津南农声》创刊号，１９３５年１月。

余家菊：《乡村教育之危机》，《中华教育界》，１９２０年第１０卷第１期。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宋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 况 之 调 查》，李 文 海 等：《民 国 时 期 社 会 调 查 丛 编·文 教 事 业 卷》，福 州：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

１０４页。

张仲慎：《区教育经费问题应如何处理》，《浙江教育行政周刊》１９３５年第６卷第３４—３５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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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问题。经费短缺首先受影响的就是乡村教师的薪

金。华北有些地方乡村教师待遇低到几乎到了难以

为继的地步。以１９３０年代山东汶上县来说，“每校

每月由县府支给十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平论，这十

元全充作教员的薪金，也只够他一个人生活的，“每

年一百二 十 元 的 薪 金，维 持 一 家 数 口 则 不 足”。而

１９３５年之后，汶上县教育经费由独立局面改为一切

经费由县府统支统收，这年七月份起，因水灾严重，
县款收入锐减，所以“薪公一律七折发给”，县立初小

还要裁减三分之一，结果七、八、九、十月，“每县立初

级小学，每月只领得四元八角五分”。① 乡村教师待

遇低，薪水甚至“不够一己生活之维持”，所以乡村教

职的吸引力是很低的，乡村教师的整体质量也可想

而知。正如当时就有人指出：“稍微有路可走的小学

校员便扬长向外面跑了，对于教育有热心有研究的

精神的优良教师也就都不愿到穷乡僻壤去服务了。
剩下的便多为无路可走或知识幼稚的分子，以这般

精神涣散、知识贫陋的分子来办理教育，教育还会有

成绩吗？还会有希望吗？”②

更甚的是，由于 经 费 短 缺，出 现 了 一 些 学 校 无

以为继而停办的 现 象。据 对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山 西

乡村小学校址 情 况 的 调 查 显 示，６５所 学 校 中 没 有

一所小学 的 校 址 是 特 建 的；除 了 偶 尔 有 一 两 所 设

租用民房之外，６５所乡村小学中有３９所 明 确 标 明

设在各类寺庙里，有２１所 小 学 没 有 填 注 校 址 或 对

校址填 注 模 糊（比 如 只 含 糊 注 明“村 北”“村 南”
等），并不排 除 设 置 在 寺 庙 的 情 况。③ “庙宇房屋古

旧，深 大 而 黑 暗，一 面 有 窗 而 小，故 不 论 就 空 气、光

线，那一方面说，均极不适宜。徒以外县小学教育经

费，均 不 充 裕……是 以 学 校 不 得 不 因 陋 就 简，其 办

公、设备、杂费尚如彼之少，倘再新建校舍，则学校根

本办不成矣。”④经费不足无疑限制了华北乡村教育

的发展。

３．教育设施简陋短缺
学校是从事教育的重要场所。民国以来乡村教

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小学教育仍未做到普及，许多村

庄尚未设立学校。１９２８年度，河北１２４县共设初级

小学１９　９４０所，而 其 中 的１１３县 拥 有 村 庄２３　９２１
个。如果其他１１县也按１１３县的平均村庄数折算，
则河北的村庄总数应再增加２　３２１个。如此算来，

１９　９４０所初级小学便要分布在２６　２４２个村庄之中。
如果此数无误的话，那么可以确定，大约四分之一的

河北村庄 未 设 小 学⑤。这 仅 是 从 全 省 总 体 来 看，某

些具体县份 未 设 小 学 的 村 庄 比 例 会 较 此 数 高 出 许

多，如１９３２年，保定“全境四五百村，而未设立学校

之村庄，竟达十分之三四，女小尤寥若晨星”⑥。表７
是１９２８年度河北未设初级小学村庄情况：

表７　１９２８年度河北宛平等县未设

初级小学村庄比例表

县别 村数
初级

小学数

未设小学

村庄比例
县别 村数

初级

小学数

未设小学

村庄比例

宛平 ４４１　 ２０６　 ５３．２９ 滦县 ５４１　 ３８１　 ２９．５７

武清 ３５２　 ２４０　 ３１．８２ 平山 ３２０　 １９８　 ３８．１３

盐山 ４１３　 ２１２　 ４８．６７ 易县 ４７８　 １２７　 ７３．４３

南皮 ３９４　 ９８　 ７５．１３ 涞水 １３６　 ５４　 ６０．２９

河间 ４１７　 ２１３　 ５１．０８ 东明 ３４５　 ８９　 ７４．２０

献县 ３４７　 ２７７　 ２０．１７ 长垣 ３５７　 ９０　 ７４．７９

　　资料来源：村数：河北省政府秘书处１９３０年编印：《河北省省政

统计概要》１９２８年度，第７６－７７页；初级小学数：卜西君、齐泮林编：

《河北省各县普通教育概览》１９２８年度，河北省教育厅１９２９年编印，

第９－１５页。

由表７可见，南皮、易县、东明、长垣等县未设初

级小学的村庄均在７０％以上，其他在百分之四五十

以上的县份也为数不少。
河南、山东的情形也与此类似。仅以山 东 禹 城

为例，“该县村庄九百九十余处，学校只有一百八十

余处，合五个村庄有一学校”⑦。两省的总体情况未

必均如禹城一样严重，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省中尚未

设立学校的村庄一定不在少数，因为教育部督学在

视察河南、山东两省过程中多次提到了学校过少这

一问题。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山东长清县志，对全县村数

与学校数作了比较。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个人刊，１９３６年版，第５８页。

柳均卿：《整理乡村教育发微》，《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０年第１８卷第１期，第１页。

宋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况之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７－
１０２页。

同上书，第１１７页。

卜西君、齐泮林编：《河北省各县普通教育概览》１９２８年度，河北省教育厅１９２９年编印，第１０８页。
《保定强迫教育》，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７日。
《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视察报告（第二集）》，上编，１９３１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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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山东长清村数与设学村数比较表

５０户以上村数

村数 设学村数

１００户以上村数

村数 设学村数

１５０户以上村数

村数 设学村数

２００户以上村数

村数 设学村数

总计

村数 设学村数

４４１　 １８３　 ４１３　 ３０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５　 ３６　 １　００４　 ８０８

　　　资料来源：《长清县志》（卷八），学校志下 ，现代教育，１９３４年铅印。

　　由表８可见，山 东 省 长 清 县１　００４村 中 共 设 学

校８０８所，未设学校的村庄１９６所，占村庄总数的五

分之一。但学校的设立并不均衡，人数较少的村庄

往往数村合设一校，人数繁多的村庄却可能一村设

立两三所 学 校。长 清 县１５０户 以 下 的８５４个 村 庄

中，设立学校４８２所，未设学校的村庄占到了总数的

４３．６％，而其中１００户以下的村庄设立学校者仅为

４１．５％，尚不及半数。
相对于学校是否开设来说，校内的设置虽已属

次要问题，但也影响教育甚重。华北乡村的初级小

学虽有一部分属于自建，但更多的可能是借用民房

或由 庙 宇 改 建。山 东 长 清 县５４５处 乡 村 初 级 小 学

中，自建者３８１处，借用民房者１２０处，由庙宇改建

者２４处，其 他２０处①。像 这 样 自 建 比 例 能 达 到

７０％的并不多见，清河试验区３１所学校中，由庙宇

改建者２６处，特别建筑者２处，在教员家中者３处，
特别建筑者 仅 为６．４５％。由 庙 宇 改 建 的 校 舍 不 但

不适于卫生，而且各村村公所、保卫团也大都设于庙

内，“其杂乱亦不言而喻”②。不论是自建、改建抑或

借居民房，光线不足、通风不畅、教学设备简陋都是

各所学校的通弊。此外，即便这样的房间也并非充

分。教育部督学在河南、山东所视察的各个乡村小

学，绝大部分仅有教室一间，采用一、二、三年级合班

的复式编 制 教 学。这 种 局 面 的 形 成 固 然 与 学 生 人

少、教员稀缺有关，但毫无疑问，这种粗陋不堪的设

施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不无牵制作用。

４．师资的匮乏和教师素质整体不高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还是比较重视乡村教师的培

养和教师队伍的建设。１９１２年９月，教育部颁布《小
学校令》，规定：“小学教员须经检定合格，否则不准

执教或只能代 用 为 小 学 校 副 教 员。”③１９１６年４月，
教育部公布检定小学教员规程，从教育程度、录用标

准、在职年限等环节，规定了小学教师资格认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教师来源与认定又做了新

的要求。小学教员均由校长聘任，报县行政长官认

可。教师则规定要在“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之

学校毕业，或经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者”，

即受有“许可状”者方可聘用，未受“许可状”者代用

为副教员（助教员）。

应该说民国以来，在制度层面上，国家对于初等

教育教师的选用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在近代中

国贫穷落后的状态下，教育是不发达的，乡村社会的

教育更是落后，乡村教师实际的选用远没有规定那

样严格。迫于乡村教师缺乏的现状，各地不得不变

通处理，尽力满足用人需求。一般来说，乡村教师主

要由大学生、师范讲习所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中小

学毕业者、前清生员及塾师，还有部分职业学校毕业

生和一些肄业者组成。表９为１９３４年山西乡村教

师的构成来源情况：
表９　山西乡村教育教师资格表（１９３４年）

教师资格 人数 百分比

女子高小毕业 ２　 １９％

前清生员 ４　 ３．８％

高小 ３８　 ３７％

六年师范 ２５　 ２４％

二年师范 １２　 １１．６％

中学 １４　 １３．６％

专门学校教育学院医农工商 ７　 ６．８％

大学 １　 ０．９７％

总计 １０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宋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况之调查》，《新农村》，

１９３４年１３—１４期合刊，第１８－１９页。

从表９可以看出在山西的乡村教师中，占比例

最多的是高小毕业生。

另以廖 泰 初 调 查 的 山 东 汶 上 县 为 例，在 所 调

查的五年 当 中，汶 上 县 的 乡 村 教 师 中 绝 大 部 分 是

为师范讲习所 和 教 员 养 成 所 毕 业 生，具 体 情 况 见

表１０。

河北无极县 抗 日 战 争 前 的 小 学 教 师８０％以 上

８

①

②

③

《长清县志》（卷八），学校志下，现代教育，１９３４年铅印。
《清河镇左近四十村学校概况》（中），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１日。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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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小文化，高初中毕业生或师范生很少。①

表１０　汶上县历年教师资格表

年度

资格
十八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大学毕业 ２

高中毕业

旧制中学毕业 ３
１８　 ８　 １７

后期师范毕业

前期师范毕业 ２

旧制师范毕业 ９

５７　 １５　 ２２

师范讲习所毕业 ８０　 ２８　 ８３　 ９４

初中毕业 ２　 ３

单级教员养成所 ６５　 １２　 ８

甲种职业学校毕业 １５　 ７

乙种职业学校毕业 ６

警察学堂毕业 １　 １

小学毕业 ５３　 ５９　 ２７

党义教育训练班毕业 ６　 ５　 ６

县立农业学校毕业 ４　 ２

其他学校毕业 ８５

非学校毕业 ３

其他 ５　 １７　 ２３

共计 １８１　 １４５　 １４５　 ２１０　 １７１

　　资料来源：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

研究》，个人刊，１９３６年版，第６７页。

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师范生不愿下乡到农

村工作，因此在乡村从事教育的人多半是小学毕业

生，虽然有县立师范讲习所，但是受此种训练的人数

并不多……我国乡村师资的缺乏和程度的低浅，已

经造成了乡村教育衰落的现象。”②这可以说是民国

时期华北乡村教师的真实写照。
总之，民国年间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教育经费

的短缺，教育设施的简陋和残缺，以及师资队伍整体

素质低下等问题，无不制约着华北乡村教育向现代

教育的转型。

　　三、华北乡村教育的评估

纵观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历程，１９１２年至

１９３７年的华北乡村教育，正处于旧式教育向新式教

育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具有

现代意义新式学校的创办；二是象征旧式教育的书

院停办或改建为新式学校；三是旧式的私塾虽遍布

华北各地，但得到有效的控制或改良；四是乡村学校

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已废弃儒学教育的传统，以
培养新国民为主旨。这种转型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

时代的进步。
然而，在华北乡村教育的转型过程中，曾面临种

种困境。一是旧有教育势力和旧有教育观念对新式

教育的抵触 和 阻 扰，使 新 式 教 育 的 推 进 步 履 艰 难。
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贫困，使华北乡村教育经费严

重短缺。经费的不足，导致基本教育设施得不到配

置和改善，同时也不能有效地吸引优秀教师投身于

乡村教育。三是师资整体素质低下，不能满足乡村

教育发展的需要。所有这些，无不制约着华北乡村

教育的发展。
从总体上论，民国时期华北的乡村教育虽有发

展，但仍较落后。其落后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乡村学

龄儿童失学率高。
在华北农村，学龄儿童的失学比例之高相当惊

人，这也是造成教育滞后、成年农民识字率低下的前

奏。１９３５年１月，河北省教育厅第一区视学员在卢

龙视察后，称此县“各乡村庄失学儿童极多，约达十

分之九”③。
表１１为河北省教育厅１９２８年对河北省一百余

县学龄儿童失学率的统计。
由表１１可见，１９２８年度河 北 各 县 学 龄 儿 童 失

学率 普 遍 居 高，青 县、南 皮、献 县、阜 城、交 河、玉

田、蠡 县、井 陉 等 县 均 在９０％以 上，多 数 在８０％
左右。

表１２是国民政府教育部１９３０年对冀鲁豫三省

教育状况的调查。
如此高的学龄儿童失学率，不能不说民国时期

华北各省的乡村教育仍很落后。

９

①

②

③

无极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无极县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６０页。
《卢龙失学儿童十分之九》，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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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１９２８年度河北省各县学龄儿童失学比率比较表

县别
失学

比率
县别

失学

比率
县别

失学

比率
县别

失学

比率
县别

失学

比率
县别

失学

比率

天津 ８７．１ 滦县 ８２．６ 容城 ７３．１ 无极 ８７．６ 南和 ７６．５ 赵县 ８７．３
青县 ９２．７ 乐亭 ４７．５ 定县 ７０．４ 藁城 ８３．２ 平乡 ８２．５ 柏乡 ８３．５
南皮 ９４．４ 临榆 ６９．６ 蠡县 ９０．６ 新乐 ９０．３ 巨鹿 ８９．４ 隆平 ８０．２
盐山 ８６．３ 遵化 ８９．６ 雄县 ８４．４ 易县 ７３．９ 尧山 ８３．９ 高邑 ５０．７
河间 ９４．１ 丰润 ６７．２ 安国 ７７．８ 涞水 ８５．６ 内邱 ８６．９ 临城 ５８．１
献县 ９７．１ 玉田 ９４．８ 束鹿 ６３．６ 涞源 ８７．２ 任县 ７５．９ 宁晋 ８２．３
阜城 ９４．３ 文安 ８７．６ 安新 ８７．４ 定县 ６２．４ 永年 ８６．９ 大兴 ６０．４
肃宁 ４０．０ 大城 ７１．８ 高阳 ７０．５ 曲阳 ９２．４ 曲周 ７９．６ 房山 ９３．５
任邱 ７９．３ 新镇 ７５．４ 正定 ８２．２ 深泽 ７７．８ 肥乡 ６７．６ 三河 ８５．５
交河 ９０．６ 宁河 ５８．７ 获鹿 ５５．３ 武强 ８９．３ 鸡泽 ９２．４ 蓟县 ８８．９
宁津 ６１．９ 清苑 ８４．６ 井陉 ９８．０ 饶阳 ７６．９ 成安 ９３．８ 香河 ７０．７
景县 ５７．６ 满城 ６５．６ 阜平 ６７．３ 安平 ６９．５ 威县 ９２．３ 永清 ８５．３
吴桥 ７０．７ 徐水 ５１．８ 栾城 ６３．５ 大名 ８０．８ 清河 ７２．８ 平谷 ８１．２
东光 ６１．３ 定兴 ５６．８ 行唐 ８２．８ 南乐 ８８．６ 冀县 ６０．８ 密云 ８５．７
故城 ８５．９ 新城 ７８．７ 灵寿 ８９．９ 清丰 ９３．３ 南宫 ７１．２ 总数 ７７．１
迁安 ８６．８ 唐县 ８６．３ 平山 ５９．９ 东明 ７９．９ 新河 ５８．６
抚宁 ５９．９ 博野 ６７．７ 元氏 ７１．２ 长垣 ８２．３ 枣强 ６０．８
昌黎 ８９．８ 望都 ５４．９ 晋县 ８３．４ 沙河 ８６．２ 武邑 ６７．４

　　资料来源：卜西君、齐泮林编：《河北省各县普通教育概览》１９２８年度，河北省教育厅１９２９年编印，第１－８页。

表１２　１９３０年度冀鲁豫三省入学儿童比率表

省别

已入学儿童统计

学龄儿童总数（以该

省总人口１／１０折算）

已入学

儿童数

已入学儿童

百分比

河北 ２　８４０　７２６　 ７６９　３７５　 ２７．０８％

山东 ２　８３０　４８６　 ４６１　４９５　 １６．３０％

河南 ３　０５６　５６５　 ６１２　２１４　 ２０．０３％

　　资料来源：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编制：《民国十九年度全国初等教

育概况》，南京大陆印书馆１９３２年印行。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境

告诉我们，要发展乡村教育，第一，要转变人们的观

念。新学校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没有新的教育观念，
没有新的教 育 环 境，新 教 育 的 发 展 仍 会 阻 力 重 重。
第二，必须发展乡村经济。华北乡村教育滞后的一

个重要原 因 是 办 学 经 费 短 缺。政 府 虽 有 政 策 和 要

求，但没有实实在在的资助，发展教育只能是空中楼

阁。第三，要大力培养师资，加强乡村学校的师资队

伍建设。教师是教育的主体，有优秀的教师，才能有

优质的教育。但如何培养乡村师资，如何吸引更多

的优秀教师投身于乡村教育，不仅在民国时期的乡

村教育中显得重要，在当今的乡村教育发展中同样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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